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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590发泡型非PVC底部涂料\25KG

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号 :  311441

V001.5

修订: 10.10.2013

发布日期: 28.10.2014

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中文名称:

PT 590发泡型非PVC底部涂料\25KG

企业信息：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张衡路928号

201203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

中国

电话：

传真：

400-9999-406
生效日期:

10.10.2013

应急信息：

应急电话：www.loctiteletai.com
第二部分危险性概述

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根据GB 13690-2009（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危险分类

吸入危害

呼吸过敏性

危险类别

第2类

第3类

接触途径

吸入

吸入

靶器官

标签要素根据GB 15258-2009（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象形图:

信号词:

警告

危险性说明:

H334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困难。

H305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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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说明（预防）：

P261避免吸入粉尘/烟/气体/烟雾/蒸气/喷雾。

P285如通风不足，须戴呼吸防护装置。

防范说明（响应）：

P301+P310如误吞咽：立即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P304+P341

如误吸入：如呼吸困难，将受害人转移到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的休息姿势。

P331不得诱导呕吐。

P342+P311如有呼吸系统病症：呼叫解毒中心或医生。

防范说明（储存）：

防范说明（处置）：

P403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P501根据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第13部分处置。

第三部分成分/组成信息

成分信息:

混合物

根据GB 13690-2009公布的有害物质：

有害物成分  CAS-No.

石油加氢馏分，苯<0.1%

64742-47-8

含量

GHS分类

5-  10%

吸入危害1

H304

二氮烯二甲酰胺

123-77-3

1-   5%

呼吸过敏性1

H334

只有那些根据GB13690-

2009分类为有害的物质才被列入该表格。关于危险性说明（H词组）代号的全文请参考第16部分“其他信息”。

第四部分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用纸巾或布擦去膏状物。

立即用肥皂和清水冲洗沾染的皮肤。

眼睛接触：

吸入：

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10分钟），就医。

移至新鲜空气处。如果症状持续，就医。

食入：

漱口。给饮1～2杯水。

向医学专家求助。

第五部分消防措施

有害燃烧产物:

灭火剂:

燃烧时可能释放出刺激性的和有毒的气体或烟雾。

二氧化碳、泡沫、干粉

灭火方法:

分开收集污染的消防水。禁止排入下水道。

消防员必需佩戴带正压的自给式呼吸设备(SCBA)。

灭火注意事项:

第六部分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

消除方法：

隔离泄漏区域。疏散无关人员。

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

消除所有点火源。

用液体吸附材料（砂子，泥炭，锯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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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

储存注意事项:

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

避免与皮肤和眼睛接触。

消除所有点火源。

不得将废弃物料投入废水下水道中。

储存于密封的原装容器中。

储存温度在+ 5°C和+  35°C之间。

贮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场所。

第八部分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有害物成分

国家标准 GBZ 2.1-

ACGIH

NIOSH

OSHA

2007

石油加氢馏分，苯<0.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二氮烯二甲酰胺

工程控制：

确保工作场所通风良好。

呼吸系统防护：

眼睛防护：

如通风条件不良，配备合适的呼吸设备。

穿戴面罩。

护目镜

身体防护：

手防护：

围裙。

适当的防护手套。

其他防护  :

个人防护设备的选用必需至少遵守下列法律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个体防护设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

推荐使用个人防护设备的象形图

：

第九部分理化特性

性状：

糊状

外观：

灰白

糊状

pH值：

不适用

不适用

熔点（℃）：

不适用

沸点（℃）：

相对密度（水=1）：

1,250 - 1,350 g/cm31,35

g/cm3

不适用

闪点（℃）:

溶解性：

不适用

不溶于 (溶剂:水)

引燃温度（℃）:

粘度：

第十部分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稳定性：

在正常贮存和使用条件下稳定。

避免接触的条件：

受热，接触烟气、火花或其他点火源。

正常储存和使用条件下保持稳定。

禁配物：

与强酸反应。

与强氧化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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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产物：

碳氧化物。

聚合危害:

不会发生。

第十一部分毒理学资料

毒理信息：

按照现行化学品法规的定义，产品属于化学制品。以下的评估是基于单个组分的重量含量及其毒理学数据得出的。

如果正确的操作处置或使用本品，预计无有害影响。

经口毒性：

吞咽可能有害。

其它信息：

无资料。

第十二部分生态学资料

生态信息：

禁止排入下水道、地表水、地下水。

如果使用恰当，产品不会排入下水道。

生态毒性:

无资料。

持久性和降解性：

完全生物降解能力：

无资料。

生物累积潜力：

无资料。

其他危害效应：

无资料。

毒性：

有害物成分

CAS-No.

数值类型

值

急性毒性研接触时间

究

生物种类

测试方法

二氮烯二甲酰胺

123-77-3

LC50

> 10.000 mg/l

鱼类

Daphnia

Algae

96 h

48 h

72 h

斑马鱼（新名称：斑马鱼）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准则

203

（鱼类,急性毒性

试验）

二氮烯二甲酰胺

EC50

EC50

11 mg/l

大型蚤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准则

202

123-77-3

（蚤类急性活动

抑制试验）

世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准则

201

二氮烯二甲酰胺

> 36 mg/l

栅藻（被称为绿藻）

123-77-3

（藻类，生长抑

制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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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和降解性：

有害物成分

CAS-No.

结果

接触途径

需氧的

降解性

测试方法

二氮烯二甲酰胺

123-77-3

快速生物降解性

70 %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准则

301 B

（快速生物降解性：CO2产生试

验）

生物富集/土壤中迁移性：

有害物成分

LogKow

-1,7

生物富集因子

接触时间

生物种类

温度

测试方法

CAS-No.

二氮烯二甲酰胺

21°C

欧盟方法   A.8

(分配系数)

123-77-3

第十三部分废弃处置

产品处置：

如果本产品的废弃物根据GB 5085.7-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分类为危险废物，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处置。

污染包装处置：

基本信息：

非危险品参照RID,  ADR, ADNR, IMDG, IATA-DGR.

处置不能清洗的包装材料和处置产品的方式相同。

第十四部分运输信息

运输注意事项：

交通运输需组照当地或者国家法规。确保容器不泄漏，坍塌，或

在运输时被损坏。

第十五部分法规信息

下列法律法规对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储存、运输、装卸、分类和标志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1年12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通过）；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年1月7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十六部分其他信息

填表时间:

填表部门:

28.10.2014

产品安全与法规事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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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中所含的各种数据仅供参考，并被认为是可靠的。对于任何人采取汉高公司无

法控制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汉高公司恕不负责。自行决定把本品用在本文中提及的

生产方法上，及采取本文中提及的措施来防止产品在贮存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

损失和人身伤害都是用户自己的责任。鉴于此，汉高公司明确声明对所有因销售汉

高品或者特定场合下使用汉高产品而出现的所有问题，包括针对某一特殊用途的可

商品化和适用性的问题，均不承担责任。汉高公司明确声明对任何必然的或者意外

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都不承担责任。

其他：

第三部分词组代号解释如下：

H304吞咽并进入呼吸道可能致命。

H334吸入可能导致过敏或哮喘病症状或呼吸困难。


